附件1：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居民低保待遇收入评估核定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劳动
能力
	个人申报金额（元）
	组织评定(元)
	工作概述

	
	
	
	
	
	打工
收入
	赡养费
	财产
收入
	土地
收入
	其他
收入
	合计
	
	

	　
	　
	　
	　
	　
	　
	　
	　
	　
	　
	　
	　
	　

	　
	　
	　
	　
	　
	　
	　
	　
	　
	　
	　
	　
	　

	　
	　
	　
	　
	　
	　
	　
	　
	　
	　
	　
	　
	　

	　
	　
	　
	　
	　
	　
	　
	　
	　
	　
	　
	　
	　

	评估意见
	经村（居）、社区社会救助评议小组与会人员认真分析研究，组织评定的个人收入，客观真实，一致同意。

	
	　
	　
	　
	　
	　
	　
	　
	　
	　
	　
	　
	                  年    月    日

	评定人员
签名
	
	
	

	说明
	1、评定人员为民政所工作人员、包村（居）干部、村（居）“三委”主要领导
2、劳动能力：有劳动能力（有)、影响劳动能力（影响）、部分劳动能力（部分）、无劳动能力（无）

	
	


附件2

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报告表

	家庭收入
	家庭财产

	姓名
	关系
	性别
	出生年月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劳动能力
	工作单位或职业
	工资收入
	土地收入
	其他收入
	月收入总额
	机动  车辆
	车辆  名称
	型号
	排气量
	价格

	
	
	
	
	
	
	
	
	
	
	
	
	
	　
	　
	　
	　

	　
	　
	　
	　
	　
	　
	　
	　
	　
	　
	　
	　
	房产
	房屋  （套数）
	建筑      面积
	房屋  结构
	类别

	　
	　
	　
	　
	　
	　
	　
	　
	　
	　
	　
	　
	
	　
	　
	　
	　

	　
	　
	　
	　
	　
	　
	　
	　
	　
	　
	　
	　
	家电   (台数)
	空调
	电脑
	电视
	冰箱

	　
	　
	　
	　
	　
	　
	　
	　
	　
	　
	　
	　
	
	　
	　
	　
	　

	　
	　
	　
	　
	　
	　
	　
	　
	　
	　
	　
	　
	金融  证券（元）
	银行
存款
	国债
	股票
	其它  证券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其它  车辆
	机动
三轮
	　
	摩托车
	　

	调查情况
	　

                                                                                            年   月   日

	记录
	

	(可续页)
	

	调查人基本情况
	姓名
	　
	　
	对调查真实性承诺
	被调查人对家庭收入、财产的确认
	被调查人签字

	
	职位
	　
	　
	　
	　
	　

	说明：1、劳动能力指：有劳动能力（有），影响劳动能力（影响），部分劳动能力（部分），无劳动能力（无）；

	      2、房产“类别”栏填写自建房、商品房、经适房、廉租房、租赁房、其它。
	
	
	
	
	
	


附件3-1

城乡低保民主评议之公告

　　经研究决定，定于　　年　　月　　日　　时在　　　  　　召开低保评议会议，请低保申请人（无行为能力的户主委托的代理人）做好陈述准备，欢迎辖区的居民参加旁听。本次听证评议的对象如下：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家庭住址
	备注

	
	
	
	
	

	
	
	
	
	

	
	
	
	
	

	
	
	
	
	

	
	
	
	
	

	
	
	
	
	

	
	
	
	
	

	
	
	
	
	

	
	
	
	
	

	
	
	
	
	

	
	
	
	
	

	
	
	
	
	

	
	
	
	
	

	
	
	
	
	

	
	
	
	
	

	
	
	
	
	

	
	
	
	
	

	
	
	
	
	

	
	
	
	
	

	
	
	
	
	


　　　　　 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2

城乡低保民主评议之会议意见表
　　　　　　　　　　　　　　　　　　　　　　　　　　　　　　　　　　　　　　　　　　　　　　年　　月　　日
	被听证对象（或委托代理人）陈述情况记录
	会议意见
	评议人员

签名

	姓名
	关系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劳动能力
	工作单位
	月收入
	劳动

能力（分）
	月收入
	家庭

财产
	

	
	
	
	
	
	
	
	
	
	
	
	
	

	
	
	
	
	
	
	
	
	
	
	
	
	

	
	
	
	
	
	
	
	
	
	
	
	
	

	
	
	
	
	
	
	
	
	
	
	
	
	

	
	
	
	
	
	
	
	
	
	
	
	
	

	
	
	
	
	
	
	
	
	
	
	
	
	

	
	
	
	
	
	
	
	
	
	
	
	
	

	家庭月人均收入（分数）
	
	
	
	
	
	
	

	质询疑问

情况记录

（可续页）
	
	


说明：1、劳动能力指：有劳动能力（有），影响劳动能力（影响），部分劳动能力（部分），无劳动能力（无）；2、一类低保填写“月人均收入”栏，二类低保填写“劳动能力”栏；3、此表在表决之前由主持人当场宣读后，由听证人员亲自签名。

附件3-3

城乡低保之民主评议票决表
单位：　　　　　　　　　　                           　 时间：

	序

号
	户主

姓名
	家庭人口
	家庭劳动能力

状况
	家庭人均

月收入
	票决
	备注

	
	
	
	
	
	
	

	
	
	
	
	
	
	

	
	
	
	
	
	
	

	
	
	
	
	
	
	

	
	
	
	
	
	
	

	
	
	
	
	
	
	

	
	
	
	
	
	
	

	
	
	
	
	
	
	

	
	
	
	
	
	
	

	
	
	
	
	
	
	

	
	
	
	
	
	
	

	
	
	
	
	
	
	

	
	
	
	
	
	
	

	
	
	
	
	
	
	

	
	
	
	
	
	
	


注：1、“单位”填听证对象所在社区、村（居）委会名称；“时间”填听证评议表决时间；

2、城市低保申请对象填“家庭月收入”，农村低保申请对象“家庭劳动能力状况”；

3、同意的在“票决”栏内打“√”等，不同意的打“×”等。

附件3-4

城乡低保评议民主评议之票决汇总表

经       年 　 月 　 日民主评议，以下     户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评议结果如下：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
人口数
	同意
票数（张）
	不同意
票数（张）
	票决结果

	
	
	
	
	
	

	
	
	
	
	
	

	
	
	
	
	
	

	
	
	
	
	
	

	
	
	
	
	
	

	
	
	
	
	
	

	
	
	
	
	
	

	
	
	
	
	
	

	
	
	
	
	
	

	
	
	
	
	
	

	
	
	
	
	
	

	
	
	
	
	
	

	
	
	
	
	
	

	
	
	
	
	
	


主持人：    　    记录人：　　         监督人：

说明：1、此次参加评议   人，有   人以上同意，视为通过评议；

2、通过民主评议的“票决结果”栏内为“√”，未通过评议的“票决结果”栏内为“×”。

参加评议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1

济源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

（一）

	　　根据户主　　　　　的申请，经民主评议小组评议、镇（街道）审核，拟上报　　享受居民低保待遇。现予以公示，请群众监督。

	家庭成员姓名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居住地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劳动能力
	就业状况
	承包　　土地（亩）
	工作单位　   （或学校）
	月收入总额　

	　
	户主
	　
	　
	　
	　
	　
	　
	　
	　
	　
	　
	　
	　
	　

	　
	　
	　
	　
	　
	　
	　
	　
	　
	　
	　
	　
	　
	　
	　

	　
	　
	　
	　
	　
	　
	　
	　
	　
	　
	　
	　
	　
	　
	　

	　
	　
	　
	　
	　
	　
	　
	　
	　
	　
	　
	　
	　
	　
	　

	　
	　
	　
	　
	　
	　
	　
	　
	　
	　
	　
	　
	　
	　
	　

	　
	　
	　
	　
	　
	　
	　
	　
	　
	　
	　
	　
	　
	　
	　

	家庭月收入合计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7天。

	镇人民政府
	
	
	
	
	
	
	
	
	镇（街道）：

	     街道办事处
	
	
	
	
	
	　　监督电话：
	
	

	　　　　年　　月　　日
	
	
	
	
	
	
	
	
	民政局：6686113


附件4-2

济源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

（二）
	　　按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有关政策规定，根据本人申请，经民主评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审核、市民政局审批，以下家庭拟享受低保，现予以公示，请群众监督。

	序号
	户主  姓名
	家庭人口
	保障人口
	家庭月人均收入（户）
	劳动能力
	保障金额
	备注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7天。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镇（街道）：
	

	
	
	
	
	        监督电话：
	

	　　　年　　月　　日
	
	      民 政 局：6686113


附件5

	济源市居民低保定期复核表

	 低保证号：
	     单位：元

	户主姓名
	　
	性别
	　
	保障  人口
	　
	保障     类别
	　
	月保障金
	

	家庭详细住址
	　
	联系电话
	　

	姓名
	与户主   关系
	出生  年月
	婚姻 状况
	健康   状况
	劳动 能力
	土地   收入
	其他 收入
	月收入合计
	家庭 财产
	工作及收入概述

	　
	　
	　
	　
	　
	　
	　
	　
	　
	　
	　

	　
	　
	　
	　
	　
	　
	　
	　
	　
	　
	　

	　
	　
	　
	　
	　
	　
	　
	　
	　
	　
	　

	　
	　
	　
	　
	　
	　
	　
	　
	　
	　
	　

	　
	　
	　
	　
	　
	　
	　
	　
	　
	　
	　

	　
	　
	　
	　
	　
	　
	　
	　
	　
	　
	　

	　
	　
	　
	　
	　
	　
	　
	　
	　
	　
	　

	家庭月收入合计
	　
	保障 类别
	　

	家庭人均月收入
	　
	
	

	村（居）委会复审意见
	    经调查，该户人均收入、家庭财产未(已)发生变化。
	(
	仍 符 合
	)
	我市低保条件，

	
	
	
	已不符合
	
	

	
	请镇（街道）予以审核。
	
	
	
	　

	
	
	
	
	
	
	
	
	
	
	
	
	
	
	
	
	

	
	调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该户从     年   月起
	(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
	　
	
	。
	)
	请予以审批。

	
	
	
	
	
	
	
	
	
	
	
	
	
	
	
	
	
	
	

	
	
	
	予以停发保障金
	　
	
	。
	
	

	
	　
	
	
	
	
	
	
	
	
	
	
	
	
	
	
	
	
	
	
	
	
	
	
	
	
	
	　

	
	审核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  审批意见
	　
	
	
	
	
	
	
	
	
	
	
	
	
	
	
	
	
	
	
	
	
	
	
	
	
	
	
	
	
	
	　

	
	同意该户从       年        月起
	(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
	　
	　
	
	。
	)
	
	
	
	
	　

	
	
	
	
	
	
	
	
	
	
	
	
	
	
	
	
	
	
	
	
	
	
	
	
	
	

	
	
	
	予以停发保障金
	　
	　
	
	。
	
	
	
	
	
	

	
	审批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变更申请审批表

	
	
	
	
	
	低保证编号：
	

	户主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变更前情况
	家庭人口
	　
	保障人口
	　
	领取金额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变更
	　
	变更事项
	增加保障人口(   )
	减少保障人口(   )
	停发(  )

	日    期
	
	
	增加保障金(   )
	减少保障金(   )
	其他(  )

	变更理由
	
	
	
	
	
	
	

	
	　
	
	
	
	
	　

	
	　
	　
	　
	　
	　
	年      月     日

	居住地村   (居、社区)  委员会或    委托经办    机构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办   事处)审核   意     见
	　
	　
	　
	　
	　
	　
	　

	
	建议该户：
	增加保障人口     人，每月增加保障金     元。

	
	　
	减少保障人口     人，每月减少保障金     元。

	
	　
	停发。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    审批意见
	　
	　
	　
	　
	　
	　
	　

	
	同意该户：
	增加保障人口     人，每月增加保障金     元。

	
	　
	减少保障人口     人，每月减少保障金     元。

	
	　
	从    年   月起家庭月领取保障金    元，人均月补助     元。 

	
	　
	停发，从　　　年　　月起执行。
	　

	
	　
	经办人：
	
	签批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7

济源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停发通知书（存根）

字〔     〕第     号

自    年    月   日起停发          （户主姓名）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民币          元。

保障金领取证号：

年     月      日

济源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停发通知书

字〔     〕第     号

          ：

经查实，                                                

                                                        。

您目前的家庭生活状况已不符合享受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条件。按照                                                  

                                     有关条款的规定，决定自     年     月    日起停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

济源市民政局

年    月     日


